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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章章章章  民間參與建置可行性評估民間參與建置可行性評估民間參與建置可行性評估民間參與建置可行性評估 

本計畫鹿港轉運站開發案，經本報告前述章節分析探討並提出轉運站初步規劃構

想，據以辦理用地都市計畫變更作業，將開發基地由現況住宅區變更為轉運專用區，

並歷經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及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在案。本計畫經用地

都市計畫變更審議結果，對於計畫開發強度及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擬定主要項目如下：  

1.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開挖率不得大於 70％。 

2.停車空間設置標準不得小於「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規定之 1.5倍。 

3.轉運專用區供交通轉運、停車、運具充電使用之樓地板面積不得少於申請

總樓地板面積 20％。 

本章起將就前述章節探討之最大興建規模(轉運站、商場及星級旅館)，依據變更

都市計畫擬定之開發強度及土地使用管制規定，進一步評估民間參與建置之可行性。 

5.1 民間參與定位與營運架構研析民間參與定位與營運架構研析民間參與定位與營運架構研析民間參與定位與營運架構研析 

本計畫「鹿港轉運站」之建設計畫目標，主要係從觀光發展需求為出發點，

運用交通運輸服務策略，提供在地居民社區生活服務，讓轉運站成為在地居民生

活圈的中心點，產生向心力與聚集效應，讓轉運站不僅對鹿港地區的觀光客群提

供服務，同時達成交通運輸服務、在地居民社區生活服務，以及提供觀光發展休

閒服務功能等目標。因此，本計畫研議引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鹿港轉運站)方式

進行開發興建，以達到政府、民間機構與消費者三贏的契機。同時藉由民間參與

投資，降低政府財政預算排躋效應，擴大公共建設計畫的有效執行。 

5.1.1 民間參與定位民間參與定位民間參與定位民間參與定位研析研析研析研析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主要是在結合政府公權力，引進民間資金及經營效率，以

達到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加速基礎建設興建為目的。就政府業務委託項目而言，

一般可區分為涉及公有(用)財產及未涉及公有(用)財產，其中涉及公有(用)財產方

面，並可分委託經營及單純出租行為，前者可適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簡稱「促參法」)或「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屬後者則適用國產法或其他公產管

理規定，並無採購法或促參法之適用問題存在。由於促參法屬特別法，故其位階

優於一般法，因此，當促參法有規定者則主要依循促參法辦理，若無則依其他法

規據以辦理，故促參法可說是現階段提供健全民間投資公共建設法制環境的主要

依據。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精神，主要是希望藉由民間資金與活力，有效減輕

政府財政負擔，加速公共建設的投資興建，提昇經營效能，進而改善公共建設服

務品質，並帶動經濟產業成長，此種策略方式業已為世界各先進國家政府所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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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在國內由於民眾對於公共建設計畫項目的要求日趨殷切，而政府財政預算

有限，要將有限資源分配至各類建設，恐怕甚難完全契合各項實際需求。因此，

透過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措施，適切引進民間資金及經營效率，有助於政府對公

共建設的興建、營運、維護與管理，並撙節所需人力、物力等資源，為政府財政

與社會經濟帶來相當助益，是目前各級政府施政的重點之一。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自公布施行以來，在推動案件數量方面，業已

有相當成效。而推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不僅在最終取得公共建設所有權本

身，更重要的是在營運期間，能獲取公共建設所產生的公共服務。英國的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是以購買長期公共服務模式辦理，採購內容得包含公共建設及所提供

之服務，審視國內促參法的參與方式，僅第 8條第 1款第 3項(有償 BTO)，政府

得給付建設經費；促參法第 29 條，政府得就公共建設投資其非自償之一部分。

而對於民間所提供的服務，則是以使用者付費的概念，由營運中獲得收益，此種

方式對於不具備完全自償性的公益型計畫案，如污水下水道、社會福利設施、道

路工程等基礎設施，在個案執行時，大多面臨到法規適用及政策推動的疑慮。 

帶有「公共服務」的公益型公共建設計畫案，原本即具有內部效益低、外部

效益高的特性，如果民間參與方式仍侷限於民間直接由使用者處獲取收益，則促

進民間參與的可行性恐將甚低。如果政府能夠運用給付對價方式，來獲取民間長

期公共服務，不僅擴大運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範圍，更可為政府在傳統採購模

式外，提供一項推動模式的選項，同時藉由二種模式之間的相互比較運用，將有

助於公共建設能以最有效率、最經濟、最有利於政府的模式來推動，以達成政府、

民間及民眾之三贏目標 

以下就民間資金參與公共建設的方式，依「促參法」民間參與辦理方式，可

依規劃、興建、營運等三個階段的主導權及所有權而有所不同，且可有諸多不同

組合。依據現行促參法第八條規定，有關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方式，詳如表 5.1-1

所示，民間投資與執行方式，經整理詳如表 5.1-2所示。 

表表表表 5.1-1 民間依民間依民間依民間依「「「「促參法促參法促參法促參法」」」」參與公共建設方式整理說明表參與公共建設方式整理說明表參與公共建設方式整理說明表參與公共建設方式整理說明表 項次 條文內容 分類 說明 

BOT 

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 

Build 

Operate 

Transfer 

即一般所稱之 BOT 方式，建造及營運之成本由民間機構自行負擔，財產最後移轉回政府。 

BTO 

(無償) 

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並委託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Build 

Transfer 

Operate 

為公辦民營模式，新建之成本由營運所獲得之利潤给付。 

BTO 

(有償) 

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一次或分期給付建設經費以取得所有權，並委託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 Build 

Transfer 

Operate 

為公辦民營模式，政府出資新建，但採延遲付款，待完工後才给付價金，並委託該民間機構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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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條文內容 分類 說明 政府。 

ROT 

由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或由民間機構向政府租賃現有設施，予以擴建、整建後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Rent 

Operate 

Transfer 

與 BOT 模式不同之處在於設施為現成，但由於功能不敷需求，因此需先予以擴建或整修，並為營運及移轉。 

OT 
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Operate 

Transfer 

將現有設施委外經營，與 BOT相較，減少興建之成本與風險。 

BOO 

為配合國家政策，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擁有所有權，並自為營運或委託第三人營運。 

Build 

Own 

Operate 

將公共事業以特許方式開放民營，由民間自行興建並營運，產權亦歸民間所有。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轉載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轉載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轉載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轉載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 49期公共工程電子報期公共工程電子報期公共工程電子報期公共工程電子報。。。。 

 

 

表表表表 5.1-2 民間參與投資執行方式分析表民間參與投資執行方式分析表民間參與投資執行方式分析表民間參與投資執行方式分析表 執行方式 規劃 興建 營運 移轉 

BOT 政府或民間 民間 民間 所有權 

BTO 

無償BTO 政府或民間 民間 政府或民間 營運權 有償BTO 

ROT 政府 民間 政府或民間 營運權 

OT 政府 政府 政府或民間 營運權 

BOO 政府或民間 民間 民間 --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分析本計畫整理分析本計畫整理分析本計畫整理分析。。。。 

依據目前促參法第八條所規定的民間參與方式，茲簡要列式如下： 

一、BOT：對政府財務助益最大，且可就民間投資效益，規劃適合民間參與投資

興建之工作範圍，以有效吸引民間投資者參與建設。 

二、BOO：係由民間投資興建，擁有所有權並自行或委託他人營運，此參與方式

對民間機構較有保障，政府亦不需負擔公共建設之成本，惟可能涉及國有土

地處分及移轉之限制。 

三、BTO：係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完成後，政府可依與民間機構事先達成之協議，

以無償取得所有權，抑或是由政府一次或分期給付建設經費以取得所有權，

其主要效益是政府可以無償取得建設資產，或延遲付款以減少政府短期的財

政壓力，且可引進民間經營效率。 

四、OT：引進民間經營效率，增加系統營運績效，惟對政府財政助益較小。 

五、ROT：側重於民間經營效率，透過開放民間機構就既有建物或設備進行更新

或整建，可使政府資產達到活化再利用之目的。此開發方式對於政府財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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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之挹注，主要係透過權利金及土地租金之收取，並可降低政府於經營上之

成本。 

綜合而言，從對政府財務協助的觀點，應以 BOT 方式對本計畫「鹿港轉運

站」具有較大助益。至於 OT 方式的採用，基本上應較適用於經費較不龐大，或

主辦單位業已取得相關興建補助款項。而對於促參法的民間參與投資 OT 方式，

或是政府採購法的勞務採購方式，惟有在政府對於計畫已有預算資金的籌措計

畫，由政府來投資興建公共建設計畫，營運管理則採取委託經營方式，則可以「民

間參與投資 OT方式」，或是「勞務採購方式」作考量。就目前政府的財政狀況，

以及各項公共建設計畫的資金需求情況，民間參與投資 OT 方式，顯然較不能解

決本計畫「鹿港轉運站」資金來源與籌措問題。 

有償 BTO 方式在執行上較接近英國 PFI 制度，資本支出的預算仍然須由政

府編列預算支應，只有延遲支出、分散預算編列年期的效果，但同時增加利息支

出，亦不符合本計畫「鹿港轉運站」的初始設定目標。 BOO 基本上較不適用本

計畫「鹿港轉運站」的開發方式，主要是本計畫用地屬於公有財產，並不適合用

BOO方式進行投資興建。 

綜合上述各項條件說明，本計畫「鹿港轉運站」屬交通建設項目，在規劃設

計與附屬事業設置相配合的條件下，增加民間參與誘因，並經由財務可行性評

估，綜合得知其具備財務可行性，自償率亦大於 1。因此，本計畫「鹿港轉運站」

引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推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以 BOT方式作

為民間參與投資之定位，引進民間資金與經營效率，在營運期間內獲取公共建設

所產生的公共服務，特許期完畢時最終取得公共建設所有權本身。 

5.1.2 營運架構研析營運架構研析營運架構研析營運架構研析 

本計畫「鹿港轉運站」以 BOT 方式作為民間參與投資之定位，在特許期間

的營運架構，主要以民間機構所成立的特許公司為營運主體，同時亦是與主辦機

關簽訂投資契約的乙方，將負責自有資金與融資資金的籌措，興建期間的建築量

體與附屬事業的籌建，以及營運期間的招商、營運管理等，提供與主辦機關議定

之公共服務項目與要求標準。因此，在民間機構取得本計畫「鹿港轉運站」之參

與投資資格時，本計畫「鹿港轉運站」的營運方式、主辦機關與特許公司之間的

權利義務關係，將依投資契約內容訂定而執行。 

一、主辦機關負責用地取得與使用分區變更 

本計畫「鹿港轉運站」在民間參與投資採 BOT 方式下，用地取得與使

用分區變更，以利其用地合於法令規定之使用用途，將為最基本的條件之一。 

經由公開招標程序評選出最適之民間機構投資者，民間機構並成立特公

司與主辦機關簽訂投資契約，並完成地上權移轉設定；特許公司依投資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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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訂定條件，支付土地租金以取得土地地上權之使用權利。 

二、特許公司完成本計畫「鹿港轉運站」之投資興建 

民間機構所成立的特許公司將負責本計畫「鹿港轉運站」的投資興建，

以及未來的營運管理。藉由特許公司的成立與股本資金募集，使得自有資金

到位；特許公司亦經由融資計畫，向金融機構取得融資資金，以利投資興建

計畫的分年分期執行，並於興建期間完成本計畫「鹿港轉運站」的建築量體

與硬體設施。 

三、特許公司之營運管理 

特許公司將為本計畫「鹿港轉運站」之主體與附屬事業的主要營運管理

者，除轉運站交通運輸功能設施，將由客運業者租用，並支付租金給特許公

司，特許公司將取得租金收入。另特許公司可經營其他商業服務設施，獲得

營業收入，或者利用招商方式引進業者經營，進駐營運的業者將支付租金與

(或)權利金給特許公司，但特許公司仍然為主要管理者。 

四、主辦機關之職責 

為確保本計畫「鹿港轉運站」在民間參與投資 BOT 方式下，如期完成

並順利營運管理，主辦機關應確實執行本計畫「鹿港轉運站」的專案管理工

作。透過專案管理之執行，針對民間機構在興建期的投資興建過程，進行必

要的查核與監督，確保工程興建的進度，以及特許公司的財務健全。對於特

許公司在營運期的財務與營運狀況的稽核，核實主辦機關的權利金繳付，並

確保特許公司的經營目標符合政策要求，財務狀況的健全以利延續本計畫

「鹿港轉運站」在特許期間的順利營運。 

五、主辦機關之收益 

特許公司營運管理「鹿港轉運站」所產生的營業收入，依法令規定將繳

付營業稅、房屋稅、營利事業所得稅，並依投資契約的訂定條件，支付主辦

機關固定經營權利金、變動經營權利金、土地租金等，以及代為支出巡迴公

車(即「老街接駁線」)之營運成本。由於本計畫「鹿港轉運站」建議以民間

參與投資 BOT 方式執行，故於特許期滿時，特許公司的資產將需無償移轉

給主辦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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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主體與附屬事業規劃主體與附屬事業規劃主體與附屬事業規劃主體與附屬事業規劃 

本計畫「鹿港轉運站」的計畫目標，主要係以達成觀光發展需求為出發點的

交通運輸服務、在地居民社區生活服務、以及提供觀光發展休閒服務功能。在符

合「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所訂定重大公共建設範圍之規定，於「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第二條所定義之公共建設類別「交通建設」，以及重

大公共建設範圍「轉運站」之規定。參考「交通部促進民間參與交通建設附屬事

業使用容許項目」之規定，並依據「擬定鹿港福興(轉運專用區)細部計畫書」之

土地使用管制允許之開發使用項目，擬定本計畫開發主體及附屬事業。除主體事

業為客運轉運站外，也將規劃設置附屬事業，除達到本計畫「鹿港轉運站」的計

畫目標外，也藉由附屬事業經營所產生的營業收入與利潤，使得本計畫「鹿港轉

運站」在民間參與投資 BOT 方式，能夠具備財務可行性。經由財務可行性分析

結果，以及配合本計畫「鹿港轉運站」的目標要求，參照「轉運站、商場設施及

星級飯店規劃設計模式」作為主體與附屬事業之規劃。 

另考量為提高民眾搭乘公共運輸之意願，配合彰化縣政府「鹿港環鎮巡迴公

車」復辦計畫，規劃將『老街接駁線』列為民間機構必須經營的附屬事業，並提

供遊客免費搭乘。 

有關本計畫「鹿港轉運站」之主體與附屬附屬事業規劃內容研議，請參見表

5.2.1所示。 

表表表表 5.2-1 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鹿港轉運站鹿港轉運站鹿港轉運站鹿港轉運站」」」」之之之之主體與附屬事業規劃內容主體與附屬事業規劃內容主體與附屬事業規劃內容主體與附屬事業規劃內容研議研議研議研議 

特許公司權責 主體與附屬事業用途內容 

鹿港轉運站 

興建、營運及管理 
建築樓層 

地下 1、2層 地下汽車停車場、運具充電設施。 

地上 1層 

轉運站公共服務空間、便利商店或零

售店、大客車轉運上下客月台島、以

及機車(、自行車)停車場。 

地上 2~ 3層 美食街、特色餐廳、購物商場、影城。 

地上 4~10層 

星級旅館的旅館商場、餐廳、宴會

廳、三溫暖、SPA、健身房、休憩區

與客房。 

鹿港免費巡迴公車 

營運管理 

於特許期間(營運期)負責鹿港免費巡迴公車(老街接駁線)之建置

與營運管理事宜。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分析本計畫整理分析本計畫整理分析本計畫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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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市場可行性分析市場可行性分析市場可行性分析市場可行性分析 

為期達成本計畫「鹿港轉運站」的建設目標，首要必須具備市場可行性，以

利支持其建設發展的持續性。因此，本節將依據「鹿港轉運站」的三項計畫目標

來分析其市場可行性。 

一、交通運輸服務 

本計畫「鹿港轉運站」的交通運輸服務目標，主要包括公路公共運輸營

運整合、停車系統等。 

1.公路公共運輸營運整合 

從未來彰化縣之公路公共運輸營運來看，其將發展多元公車系統，包

含幹、支線公車及 DRTS彈性運輸服務。其中利用高快速公路系統，發展

縣內核心地區之間的「幹線公車」，以及規劃核心城鎮與周邊地區(鄉鎮)間

之「支線公車」，更需規劃設置「轉運站」以利接駁轉乘服務。而在利用高

快速公路系統發展快速公車，主要可利用台 76線服務串聯鹿港，使得「鹿

港轉運站」有其設置必要性。而發展縣內核心區間之「幹線公車」，由鹿港

現有公路客運旅次資料顯示，其將以鹿港鎮--彰化市為主要骨幹，而以鹿

港鎮--員林市、鹿港鎮--二林鎮為次要骨幹。因應前述幹線公路公共運輸需

求，鹿港鎮應優先考慮建置(客運)轉運站。同時鹿港轉運站可作為公路客

運服務沿線鄉鎮市的轉運服務據點，以滿足鹿港及其周邊地區的公共運輸

需求。 

另以「鹿港轉運站」作為發展支線之接駁路線的中心點，配合開行巡

迴公車，以補現有路網完整性不足問題；規劃以中小型巴士銜接骨幹運輸，

接駁至發展區或遊憩區，以達到及戶之公共運輸服務；因應觀光需求推廣

觀光巴士或結合日常性公車採彈性化服務，因應平日與假日不同需求分布

與型態，彈性調度車輛，平日主要服務住宅與工商業、學校間之旅次；假

日則將車輛調度服務遊憩區及城際運輸車站接駁服務，配合車輛及站牌進

一步整體宣傳規劃，以符合觀光景點特色，便利民眾辨識與利用。 

配合區域觀光或重要骨幹運輸終點，「鹿港轉運站」可發展為區域型

轉運站，提供優質舒適的轉乘環境，成為前述各項交通運輸規劃所建構接

駁路網的重要轉運據點。 

目前服務鹿港地區的客運路線，其於鹿港市中心區的停靠，大抵係各

客運公司分散於各處，對於民眾之搭乘(轉乘)相當不便，因此設置「轉運

站」以集中客運服務，應確有其必要性與需要性存在。在地主要客運業者

對於「鹿港轉運站」的規劃設置，基本上係採樂觀其成的態度。且在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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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轉運站」設置後，原則同意配合縣府政策，將其現有各客運路線調

整遷移進入「轉運站」營運服務。 

2.停車系統 

依據前述(2.2.3 小節)有關停車系統分析結果顯示，由於鹿港地區擁有

豐富遊憩資源，如古蹟風采、寺廟參訪及多處景點，因而吸引大量觀光旅

次，間接產生交通擁擠與停車困難之問題，尤以假日時更為嚴重。雖然鹿

港目前設置有多處路邊及路外停車設施，但目前路邊停車格多未實施收費

制度，且公有路外停車場亦大多為免費停車場，缺乏適當停車管制措施，

故造成嚴重人行道與路邊的違規停車問題。鹿港現況停車問題並非在於停

車供給不足，而是停車空間分佈無法完全契合停車需求問題。居民或遊客

基於方便性，大抵以路邊停車為主要考量，對於路外停車的使用意願較低，

致產生嚴重違規停車問題。本計畫「鹿港轉運站」規劃 332席汽車停車位

及 187席機車停車位，其中計時收費停車位有 266位，在轉運站與住宿飯

店、觀光接駁的功能需求結合時，尤其本計畫「鹿港轉運站」具備地點位

置的優勢，配合對嚴重違規停車問題的取締與交通改善措施，本計畫「鹿

港轉運站」的停車系統服務，除具備其市場可行性，更有助於提昇停車系

統使用者的意願，提供其後續接駁交通工具的選擇多樣性。 

二、在地生居民社區生活服務 

目前在地居民大抵贊成在鹿港設置一處轉運站，主要是認為轉運站的規

劃設置將有助於地區發展。而對於未來「鹿港轉運站」的開發規模，則大致

認同採複合式的多目標開發模式，認為具發展潛力的附屬事業業種，主要包

括購物商場、便利商店及餐飲。其中在餐飲服務方面，則認為「在地美食小

吃」和「中大型餐廳」皆具有發展潛力。 

本計畫「鹿港轉運站」配合規劃營運環鎮公車或觀光巴士等公車路線為

在地居民的生活服務需要求性高，而轉運站的停車系統配合鹿港重要道路進

行路邊停車管理(或管制)，亦有助於鹿港在地居民生活環境品質的提昇。 

三、觀光發展休閒服務 

1.問卷調查分析 

由於鹿港地區自然人文觀光遊憩資源豐富，除一日輕旅行外，亦相當

有潛力結合鄰近鄉鎮發展聯合觀光。依本計畫針對鹿港地區遊客對於轉運

站附設飯店的使用意願調查結果，鹿港地區觀光遊客(受訪者)願意住宿在

轉運站附設旅館或飯店者占 44.8%(註：沒意見者占 38.9%，不願意住宿者

則占 16.3%)。另從觀光遊客使用運具別、出發地進行分析，各類別遊客對

於飯店住宿的意願，在以其使用運具分析可知，使用汽、機車等私人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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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願意住宿飯店比例約為 47.4%，高於使用公共運具的 39.7%，顯

示轉運站可提供停車空間與觀光巴士及住宿選擇，對於私人運具使用者具

有一定吸引效果，若將私人運具再細分為小汽車與機車使用者，則可看出

小汽車使用者，對於鹿港轉運站附設飯店使用意願較高，占 53.9%，高於

機車使用族群的 39.0%；再以出發地進行交叉分析，則可發現來自北部、

南部地區之觀光遊客(受訪者)，其願意使用轉運站附設飯店比例較中部地

區為高，分別占 61.1%(北部地區)及 61.6%(南部地區)。 

2.未來發展潛力 

從行政院國發會「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民國 85年)針對鹿港地區所研

議之主要發展策略，其將鹿港定位為彰化生活圈的一個中心都市作為鄰近

地區的高層服務機制，提供完整性的公共設施服務網路。並將建設完善的

道路系統及交通運輸網路，加強區域與外界聯絡體系。在產業面以促進產

業升級，吸引企業進駐，提供工作機會，振興地方經濟，並發展具地方特

色的產業；加強推動農村規劃，調整農業結構，發展精緻農業及休閒農業，

成為觀光遊憩資源項目。 

彰化縣政府刻正積極推動「鹿港國家歷史風景區計畫」，希望透過中

央法令的修改，把國家風景區納入人文評鑑項目，未來則擬朝向「生活博

物館」概念來進行規劃，並透過經建計畫的提出，以達到整合發展之目的。

該計畫範圍以「鹿港鎮」為核心，至少包含周邊福興鄉、伸港鄉、線西鄉、

秀水鄉、和美鎮等鄰近鄉鎮地區。而實際規劃範圍則涵蓋鹿港鎮、福興與

秀水兩鄉鄰接鹿港鎮區域、以及線西鄉及伸港鄉西濱海岸區域。而「鹿港

國家歷史風景區計畫」目的為：(1)「街道博物館」啟動居民參與歷史文化

保存；(2)「老屋再生」協助居民修繕活化老舊房屋，延續城市歷史風貌；

(3)「環境景觀整備」營造宜居城市；(4)「文化傳承創新」老、中、青三代

無縫傳習；(5)「觀光友善環境」提升服務軟體，設定承載量兼顧生活品質；

(6)「綠色交通」提升公共運輸服務，停車管理解決市區交通問題。未來也

將把中央廣播電台活化再利用，並以街區保存老屋、整治鹿港溪，規畫觀

光遊覽動線等主軸，吸引遊客在彰化停留，帶入觀光財。 

綜合上述，未來本計畫「鹿港轉運站」宜朝向複合式多目標開發模式，而具

有潛力的附屬事業業種，包括購物商場、便利商店及餐飲等。另配合觀光遊客住

宿需求，以及縣府刻正積極推動「鹿港國家歷史風景區計畫」，以及「國土綜合

開發計畫」對於鹿港的定位，似「星級飯店」的觀光休閒服務設施，在鹿港應有

其市場可行性，而「星級飯店」的服務設施，亦包括餐廳、宴會廳的餐飲服務，

也可提昇在地居民社區生活服務的品質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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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技術技術技術技術可行性分析可行性分析可行性分析可行性分析 

一、轉運站區及建築規劃配置構想 

本計畫「鹿港轉運站」依據基地現況、四周道路及土地使用狀況等條件，

初步將轉運站區分為地面層站區空間、車站建築站內空間及附屬事業空間進

行規劃，規劃構想(詳見圖 5.4-1~5.4-4及表 5.4-1所示)簡要說明如下： 

1.地面層站區空間 

鹿港轉運站區主要優先考量大客車利用以建國路進出場之分離進出

動線為基礎，將大客車之進出車道及停靠月台設置於基地東側，可配置 9

席停靠月台，並考量基地形狀及大客車月台區位，將轉運站車站建築設置

於大客車月台區之西側，形狀略呈南北向長方形。車站建築東側配合大客

車月台區位，留設旅客上下車月台空間。 

另考量配合站體建築形狀及其區位，擬於站體建築南側及西側留設內

部環場車行通道，由建國路進場、鹿草路出場，並配合車站內各空間使用

區位，於通道內設置一般旅客臨停區、計程車載客區及計程車排班區，可

提供 6 席汽車臨停格位、4 席機車格位及 4 席計程車載客格位，並提供可

排班 14席的計程車排班區，使相關臨停車輛操作動線內部化，以降低對周

邊道路的干擾。 

再於站區環場通道南側空間設置平面機車停車場，採集中一處由建國

路進出停車，可提供停放機車位 187席。 

其餘空間則配合站區各使用空間之區位，留設適當人行通道、活動廣

場及休憩公園等；並依據土地使管制規定及考量基地與地區人行系統之串

連，擬於基地臨建國路側留設 4m寬之人行道，以提供站外行人通行。 

2.車站建築站內空間 

提供轉運站乘車服務使用空間，主要規劃於車站建築地上一層之站內

空間，規劃包含旅客候車大廳、售票區、辦公室、入口大廳及穿廊等主要

空間，並設置旅遊服務中心，提供旅客相關旅遊及轉乘諮詢服務，另設置

簡易便利商店及零售業小商家，提供旅客臨時性消費，並設置廁所、樓梯

間、電(扶)梯間等必要性空間。同時考量樓上附屬商業設施使用需求，另

留設部分空間作為樓上層之共用服務空間(如旅館報到櫃台)。 

3.附屬事業空間 

本計畫「鹿港轉運站」之建築主要規劃為地下 2 層、地上 10 層之建

築，其中地上 1層主要作為轉運站乘車服務使用空間；而地上 2層至地上

12 層，則依據「擬定鹿港福興(轉運專用區)細部計畫書」之土地使用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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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之開發使用項目，主要用以規劃附屬事業空間，包含美食街、特色餐

廳、購物中心、影城及旅館等；另地下 1、2層則規劃附屬汽車停車場，提

供旅客轉乘、購物、住宿之停車服務，可規劃提供 332席小汽車停車格位。 

表表表表 5.4-1 鹿港轉運站鹿港轉運站鹿港轉運站鹿港轉運站興建規模檢討興建規模檢討興建規模檢討興建規模檢討表表表表 興建規模(星級旅館) 地下二層 6,130.03m2 地下一層 6,130.03m2 地面層 2,818.43m2 地上二層 2,551.93m2 地上三層 2,603.11m2 地上四~十層 16,205.17m2 合計：總樓地板面積 36,438.7m2 建築層數/樓高 地下二層、地上十層/40.4m 開挖深度 10.5m 大客車停靠月台 9席 附屬停車 汽車位332席，機車位187席 法規檢討 檢討項目 法定 規劃實設 基地面積 8,780.53m2 建築面積 建蔽率≤60% 5,268.32m2 2,818.43m2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 容積樓地板面積 容積率≤250% 21,951.33m2 20,671.33m2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地下層地下層地下層地下層、、、、梯廳梯廳梯廳梯廳(≦≦≦≦每每每每層層層層10%)、、、、機電房機電房機電房機電房(≦≦≦≦基地基地基地基地容積容積容積容積15%)、、、、陽台陽台陽台陽台(≦≦≦≦每層每層每層每層
10%)等等等等免計容積免計容積免計容積免計容積 空地 ≥30% 2,634.16m2 5,962.1m2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 開挖率 ≤70% 6,146.37m2 6,130.03m2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 建築高度(公尺) 高度比 3.6比1 57.6m 40.4m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 停車位 

(每150m2設1部，300m2免計)*1.5倍 
265位 332位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停車空間免計法停停車空間免計法停停車空間免計法停停車空間免計法停 註註註註：：：：本計畫分析整理本計畫分析整理本計畫分析整理本計畫分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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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國 路

大客車車道

大客車停靠月台區

機車

停車區

服務台 辦公室售票櫃台候車大廳便利商店商店男廁女廁入口大廳零售商店零售商店旅館大廳 遊客服務中心旅館櫃台行李儲放
泊車室

大客車停車位
入口廣場

入口廣場

活動廣場
街角廣場

休憩公園

興建樓層數：地下2層、地上10層

機車格位：187席

綠化面積：
682.57+46.44+349.63+316.27+12.63
+830.25+267.6=1758.39㎡

>8780.53x(100-60)%/2=1756.11㎡ ok

法定建築面積：8780.53x60%=5268.32㎡

實設建築面積：2818.43㎡

地上一層：2818.43㎡

允建容積面積：8780.53x250%=21951.33㎡

實設容積面積：20671.33㎡

站內空間：站務辦公室及服務台、售票區、候車大廳、零
售及便利商店、旅遊服務中心、大廳及穿廊、旅館接待區

站外空間：大客車月台9席、一般接送臨停、計程車臨停
、計程車排班區、機車停車場(機車182席)、休憩公園

總樓地板面積：36438.7㎡

電動機車租賃區
人行道人行道人行道 4m

 
圖圖圖圖 5.4-1 鹿港鹿港鹿港鹿港轉運站建築配置圖轉運站建築配置圖轉運站建築配置圖轉運站建築配置圖(地面層地面層地面層地面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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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

停車區

空間：汽車停車場 163席格位

機房

機房

機房

機房

機房

機房

法定開挖面積：8780.53x70%=6146.37㎡
地下一層：6130.03㎡

機房

汽車

停車區

機房

機房

機房

機房

機房

機房

機房

地下一層 地下二層

空間：汽車停車場 169席格位

地下二層：6130.03㎡

實設開挖面積：6130.03㎡

汽車停車場 合計：332席格位

 
圖圖圖圖 5.4-2 鹿港轉運站建築配置圖鹿港轉運站建築配置圖鹿港轉運站建築配置圖鹿港轉運站建築配置圖(地地地地下一下一下一下一、、、、二二二二層層層層) 










































































































